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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读

想提拔，先晒晒财产
安徽两县试点干部任前财产公示制度
文/片 本报特派记者 寇润涛

8 月 17 日，安徽省庐江县拟提拔干部财产公示结束五天了，拟任

县招商局副局长的陶学保还是无论走到哪里，都随身携带着他的银

行房贷还款存折和购房合同。

他说：“自从我的财产被公示，我们家就已经接受了所有人监督，

家里有几处房子，都要如实填写在公示表上，如果有人怀疑这些信

息，我就得随时拿出存折和购房合同给人家看看。”

近日，安徽省试水干部任前财产公示制度，青阳、庐江两县对拟

提拔的副科级干部进行财产公示，接受社会监督。 陶学保在被公示财产前，也曾有过一些顾虑。

“怎么这些人

的房产都被贴出来

了”
8 月 17 日，在安徽省庐江县

的县政府办公大楼，一楼大厅一
角的公告栏，仍然贴满了刚刚拟
任副科级干部的财产公示表。

上午 10 点，庐城镇居民周青
山到县政府办公大楼开证明，等
电梯的时候，他被一张张贴在公
告栏里的公示表吸引住了。
“怎么这些人的房产都被贴

出来了？”周青山看了一眼上面
一位名叫“孙溥”的人，自己的两
套房产都被公布出来，信息非常
详细，“哪年购买，花了多少钱，
房子现在做什么用……上面都
写着。”

在每一张公示表中，拟任干
部本人的房产和私家车拥有情
况，以及其配偶或子女投资或经
商办的公司，都由拟任的干部本
人逐项填写。

记者注意到，在这些公示表
中，4 人填写了拥有两套房产，1
人填写拥有一辆私家小轿车，1
人在子女投资栏中填写了“个体
商户”。

今年 8 月 1 日，《庐江县拟任
副科级干部财产公示实施办法
(试行)》正式发布。除了贴在庐江
县政府办公大楼进行个人财产公
示的 13 名拟任副科级干部，还有
4 人的公示表各自贴在其所在单
位，接受人们监督。
“之所以没有将 17 名拟任副

科级干部的财产公示贴在一起，
是因为我们在操作中需要尽量考
虑好实际情况，毕竟这是第一次
尝试。”庐江县纪委常委孙虹说。

与此同时，在安徽省池州市
青阳县，这里也即将对近期拟提
拔的 60 名副科级干部进行财产
公示。

青阳县组织部干部综合科科
长周牧告诉记者，目前对拟提拔
副科级干部进行财产公示的工作
正在做最后准备。8 月 17 日当
天，县委、县政府及相关部门召开
了一个涉及财产公示工作的推动
会，但是“具体工作暂时不方便透

露”。

“不是怕露富，

而是担心自家隐私

泄露”
相对于青阳县的谨慎态度，

庐江县参加此次拟提拔副科级干
部财产公示的官员显得更轻松
些。

8 月 17 日，庐江县拟提拔干
部财产公示结束五天了，该县驻
东莞招商局局长陶学保还是无论
走到哪里，都要随身携带着他的
银行存折和购房合同。

陶学保说：“自从我的财产被
公示后，我们家就已经接受了所
有人监督，家里有多少钱，我有几
处房子，都如实填写在公示表上，
如果有人怀疑这些信息，我就可
以随时拿出存折和购房合同给人
家看看。”

陶学保是 1997 年参加工作，
一家人年收入大约为 6 万元。目
前，他有一套价值 25 . 9 万元的房
产，这是他于 2007 年在银行按揭
贷款 11万元购买的。

最初听说要提拔先得公示财
产的时候，陶学保承认他是有一
些顾虑的。
“我家庭情况一般，倒不是怕

什么‘露富’，主要是担心自家的
隐私被泄露了。”陶学保说。

其实，他也不知道隐私的界
限在哪里，但是他举了一个例
子，“如果一个人脱光了，让所有
人看，即使情愿，心里也会不自
在。”

当然，庐江县纪委也提前考
虑到了被公示人员可能有这种
担忧。县纪委常委孙虹告诉记
者，拟提拔干部需要对纪委无条
件申报自己的财产情况。然而，
在面向社会公示的过程中，一些
涉及个人及家庭隐私的信息将
不会被公示。

孙虹说：“我们也是第一次尝
试在副科级干部提拔中实行任前
财产公示，公布一名干部的个人
及家庭财产情况，对于群众来说，
都是一件新鲜事，所以对被公示
的信息只能逐步探索。”

陶学保的顾虑只是持续了很

短时间，他不久后就了解到，并不
是自己申报的所有财产信息都会
被公布出来。他说：“比如，我可以
向社会上所有人公示我有几套房
子，但是不能细致到我这些存款
都存在哪家银行里……”

像陶学保一样，其他被公示
的拟提拔干部心里想得也都差不
多。当有人问起：“你担心被人举
报吗？”陶学保总是笑着说：“举
报？呵呵，我都是有啥写啥，身正
不怕影子斜嘛，不担心举报！”

正如陶学保所说，在此次公
示过程中，庐江县拟提拔的 17 名
副科级干部没有一人被举报。

“他们填写的

财产信息真实吗”

当拟提拔干部的财产公示表
出现在人们眼前时，当地居民的
反应又是怎样呢？

8 月 13 日，庐江县拟任副科
级干部财产公示期限已经过去一
天。经过 12 天的公示，县纪委之
前公布的举报电话一次也没有响
起。对此，县纪委常委孙虹既感到
高兴，又有点担心。
“没有人举报，说明咱们提拔

的干部没有问题，但是不是也有
可能群众参与度不够高？”孙虹
说，他们县副科级干部任前财产
公示毕竟是第一次尝试，虽然新
疆、浙江等地有一些可以借鉴的
经验，但是一些政策真正操作起
来，还是“摸着石头过河”。

让孙虹他们感到高兴的是，
在 8 月 14 日撤下县政府一楼大
厅的公示表后，县纪委办公室的
工作人员突然在当地一个网络论
坛中发现，不少网友都在讨论什
么地方可以看到这些公示表，“抱
怨”没看到这些公示。

孙虹得知这个消息后，赶紧
让同事把公示表再重新贴回去，
“这说明咱们这次公示不是走形
式，群众还是很关心的。”

除了“抱怨”看不到公示，另
一个让群众关心的问题是：拟提
拔副科级干部的财产信息都是自
己填写的，这些是真实的吗？

对于如何确保这些拟提拔
干部所申报的信息是真实的，庐
江县纪委常委孙虹说：“公示，正
是通过社会对这些信息进行监
督，让群众来核实这些信息的真
伪。”

孙虹告诉本报记者，个人财
产申报的主要内容经过党组织审
核以后，由所在单位负责人签字
确认，确认后报县纪委和县委组
织部，申报人必须对他申报内容
的真实性负责，同时在公示期间，
公布监督举报电话，接受社会公
众的监督。
“一旦发现个人财产申报的

信息有虚假成分，我们也制定了
严厉的追责制度。”孙虹说，对无
正当理由不按时报告、不如实报
告、隐瞒不报等情形，根据情节轻
重，将对当事人给予批评教育、限
期整改、责令作出检查、诫勉谈
话、通报批评或者调整工作岗位、

取消其提拔资格等处理；构成违
纪的，依照有关规定给予相应纪
律处分。

至于这项措施会不会全面铺
开并持续下去，孙虹说，根据目前
出台的《庐江县拟任副科级干部
财产公示实施办法(试行)》，个人
财产任前公示只是针对拟提拔的
副科级干部，暂时没有研究是否
扩大公示范围。

但是，她认为，《实施办法》既
然已经开始试行，而且效果也非
常好，便不会是“一次性”的措施。
以后，在拟提拔副科级干部的过
程中，个人财产公示仍将作为考
核干部提拔的一项工作来进行。

“给群众一个

明白，给干部一个

清白”
自今年年初，庐江县县委书

记王民生多次在县委会议上提出
“在副科级干部提拔中引入财产
公示”的想法。

王民生说：“拟任副科级干部
财产公示是庐江县在干部选拔任
用工作中一项全新探索和有效尝
试。通过把监管干部的关口前移，
为防止干部‘带病上岗’增加一道
‘保险阀’。”

随后，庐江县纪委的工作人
员着手研究制定公示方案。

回想起最初制定方案时的场
景，该县纪委办公室汪主任感慨
颇深，他告诉记者，在全国范围
内，虽然有新疆阿勒泰、浙江慈溪
等地的经验可以借鉴，但是各地
的情况各有不同。

庐江县有 120 万人口，城区
人口达 20 万人，“到底是在单位
内部公示，还是通过媒体平台面
向全社会进行公示，这是最初需
要定下来的……”汪主任说。

经过多次开会研究，考虑到
此次财产公示是第一次尝试，县
纪委工作人员放弃了最初制定的
一些措施条款，将《庐江县拟任副
科级干部财产公示实施办法(试
行)》提交到县委。县委领导多次
开会讨论，最终通过了这个方案。
“从新提拔副科级干部开始，

既避免全面铺开可能引发的震
荡，又能对全县干部起到很好的
警示作用，对干部从政行为会起
到一定的约束作用。”庐江县委书
记王民生说。

与庐江县委的想法大体相
同，青阳县在此次拟提拔副科级
干部财产公示中，也是考虑到约
束干部的行政行为，同时警示其
他干部。

青阳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洪升
祥告诉记者，以他对此次财产公
示的理解，主要是正确衡量“权
限”与“限权”之间的关系。

洪升祥说：“目的就是把住干
部提拔任用的关口，主要是防止
干部带病上岗、带病提拔。一是提
高干部的自制意识和防腐意识，
二是通过干部的财产公示，促进
干群之间的双向沟通，给群众一
个明白，给干部一个清白。”

格专家观点

保证新官清廉

算是开个好头
其实，庐江、青阳两县在

干部任前财产公示方面并不
是第一个“吃螃蟹”的。

自 2009 年以来，新疆阿
勒泰地区、浙江慈溪、四川高
县和重庆江北区相继进行干
部财产申报试点。新疆阿勒泰
地区将 1000 多名干部的财产
申报情况在当地的廉政网上
对社会公开。

阿勒泰地区干部财产公
示过后几个月，浙江慈溪 700
多名副局(镇)以上干部官员
所有的财产都要申报，并在本
单位的公示栏上张榜公布 3
天。

烟台大学教授王全杰此
前曾多次提出关于建立政府
官员任前财产公示制度的建
议，希望这有助于预防和遏制
腐败。

“世界上一些国家的经验
表明，申报和公布个人财产对
预防和遏制腐败是一种有效
的机制。”王全杰说。

王全杰认为，当前在我国
社会一些主要领域，领导干部
的腐败问题仍然很严重。近五
年内，仅各级纪委立案查处的
就达 80 多万人，给予党纪处
分的高达 50 多万人，而实际
存在的腐败行为可能比已查
出的数量还要多。

他告诉记者，在现行申报
制度中，其申报内容是对公众
保密的，对官员申报内容可以
审查监督的仅仅是上级机关
少数领导，而不是广大人民群
众，因此在监督上存在着严重
的局限性。要想从根本上改变
这种现状，必须引入人民群众
监督机制。

王全杰建议，我国应该尽
早研究制定“领导干部财产公
示法”，所有向上级组织申报
的收入和财产，均应通过媒体
和网络，向社会公开或通过有
效渠道让人民群众得以查询，
加重对官员瞒报资产的处罚，
重奖公民对官员隐瞒财产的
举报行为。

但是，他认为，由于我国
在官员收入透明化方面积弊
甚深，实行公示制度，必然触
及许多既得利益者。为减轻实
施阻力，建议采用先易后难、
循序渐进、分步实施的方法，
如先从官员任前公示做起。

“先从新提拔的干部开始
公示财产，保证新官的清廉算
是开了个好头，希望还有后续
的制度来全面推进，做到新老
干部都要申报、公示财产，当
然这需要争取中央政府的支
持，以彰显反腐决心。”王全杰
说。

本报记者 寇润涛▲庐江县政府大楼公告栏张贴着干部财产公示表。

从8月1日开始，安徽省庐江县试水干部任前财产公示制度，对
拟提拔的副科级干部进行财产公示，接受社会监督，而青阳县也正在
为干部任前财产公示做最后准备。

虽然前有新疆阿勒泰地区、浙江慈溪、四川高县和重庆江北区先
后进行过干部财产申报试点，但庐江、青阳县的试水，仍然备受瞩目。

人们期盼，此举能“给群众一个明白，给干部一个清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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